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鲁教科函〔2026〕19 号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开展 2026 年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月

活动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、学术发展的生命线。为深入落

实国家关于科研诚信建设的最新要求，强化高校科研人员诚信意

识、规范科研行为、防范学术不端，营造求真务实、严谨自律、

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，推动高校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决定在全

省高等学校（含直属附属医院）集中开展 2026 年度科研诚信建

设月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恪守科研诚信 弘扬学术新风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6 年 5 月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活动动员部署。由省教育厅主办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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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月启动活动，开展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经验

交流、政策解读和专题辅导，安排 2026 年度科研诚信建设相关

工作。

（二）召开专题会议。各高校要严格落实科研诚信建设主体

责任，学习贯彻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

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》、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》

（科学技术部令第 24 号）等新规，研究本校科研诚信建设月活

动方案，部署科研诚信建设工作，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二级学

院（含附属医院）职责分工，压实工作责任。

（三）完善工作制度。各高校要对照《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

设情况自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及时调整完善科研诚信工作领导小组，

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本校现行科研诚信管理制度、学术规范制度、

科研伦理审查制度、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。重点检查制

度建设是否覆盖科研活动全链条、是否与最新法规政策相衔接、

是否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、是否存在制度空白或操

作性不强等问题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。各高校要通过专题讲座、入职培训、

主题研讨、案例分析等形式，聚焦科研工作全流程风险点，解读

科研诚信相关法规，开展警示教育，组织各类相关活动。要组织

有关科研人员（含项目负责人、课题组成员、博士后、研究生导

师等）签订《科研诚信承诺书》，引导全体科研工作者明晰行为

边界、筑牢思想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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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自查自纠。各高校要对照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

为调查处理规定》中五类主体违规情形的规定，对近年来学校科

研人员发表的论文、授权的专利、立项及结题的科研项目、使用

的科研经费等进行全覆盖自查自纠。对存在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

的人员，及时开展科研诚信提醒谈话，督促教育整改。对发现的

问题建立台账，逐条分析原因、制定措施、全面整改。

（六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高校要在本单位网站及新媒体宣传

平台，公布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电话、邮箱，畅通

举报渠道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七）成果总结展示。各高校要认真总结活动开展情况，在

活动结束后（6 月 5 日前）形成总结报告（盖章后的扫描件和可

编辑文件）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。我厅将择优发布宣传、推广经

验做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工作，强化部门协同，

按照通知要求和结合学校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建设月各项活动。我

厅将对高校建设月开展情况和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进行抽查。

（二）各高校要明确建设月活动牵头部门，于 4 月 20 日前

报送牵头部门名称、部门主要负责人信息和活动联系人信息（附

件 2），命名方式为：学校名+信息表。

联系人：矫立峰、石金雨，电话：0531-51793863、51793859，

电子邮箱：kyc@shandong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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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情况自查表

2.信息表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6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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